
附件1
涉外律师人才申请表
律师事务所（盖章）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政治面貌
	
	照   片

	身份证号
	
	出生日期
	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

	执业证号
	
	执业时间
	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

	执业律所
	
	手机号码
	
	

	电子邮箱
	
	通讯地址
	
	

	境外资格
	□具有境外法律执业资格 执业国家/地区：             证件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

	就学
经历
	□在境外学习并取得法学相关学位     □有在境外进修（6个月以上）的经历

	
	

	工作
经历
	□有在境外从事法律服务/工作的经历

	
	

	其他
任职
	□担任/曾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    □担任/曾担任高校（兼职）法学教授     
□担任/曾担任各级律师协会理事、专业委员会主任（副主任）

	
	

	从事
业务
类别
	□国际经济合作
	□金融与资本市场
	□跨国犯罪与追逃追赃

	
	□国际贸易
	□能源与基础设施
	□知识产权及信息安全

	
	□跨境投资
	□海商海事
	□民商事诉讼与仲裁

	
	
	[注]选择类别不得超过2项

	工作语言
	□英语
	□日语
	□法语
	□德语
	□俄语
	□其他：          

	完成涉外服务件数
	2013年
     件
	2014年
     件
	2015年
     件
	2016年
     件
	2017年
     件
	总计：       件

	奖惩
情况
	

	
	□执业以来没有任何不良记录，包括党纪处分、行政处罚、行业惩戒或其他不良执业记录


涉外律师人才申请表填写说明
本表格须以电子版形式填写，使用宋体小五号字，不得手写；本表格须同时提交WORD格式电子版及纸质版；
如填写人符合本表格中标识“□”符号的事项，请在表格中相应位置将符号“□”替换为符号“■”（从此处复制，粘贴至相应位置进行替换即可）；
本表格中就学经历内容，从本科开始填写，填写内容包括就读时间、就读学校、院系/专业、学位取得情况。例如：2001.9-2004.7，北京大学，法学院，民商法，法学硕士；
本表格中工作经历填写内容包括工作时间、工作单位、任职职务，例如：2003.10-2006.4，上海市某某律师事务所，合伙人；
本表格中其他任职填写内容包括任职时间、任职单位、任职职务。例如：2001年至今，中国某某学会，常务理事；
本表格中奖惩情况填写内容包括获奖时间、奖项内容、专业类别和评选机构；
本表格所需照片使用本人近2年内一寸免冠证件照，电子版与纸质版照片须为同一张；
本表格中从事业务类别按照本通知所列业务领域选择。
涉外律师人才申请表附件清单
附件一：律师执业证复印件（包括照片页和年检页）
附件二：境外法律执业资格证（如有）
附件三：发表论文或出版专著清单
附件四：2010年至2017年历年办理涉外案件/项目清单（需符合《通知》第二条第四项的要求）
附件五：个人简介（不超过1000字，内容包括个人主要就学经历、工作经历、业务领域、从业情况和本人证件照）
附件六：主办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件/项目介绍（不少于3件，每件介绍500字左右）
[注]
1、以上附件均需提交纸质版与电子版，其中附件一至三需提交PDF格式电子版，附件五、六需提交WORD格式电子版；
2、附件五将作为编写涉外律师人才名册的内容公开发布，供有关部门和企业查阅，请认真、如实填写。
附件2
涉外律师人才信息汇总表

	姓名
	执业律所
	性别
	政治面貌
	出生日期
	身份证号
	执业证号
	执业时间
	是否具有境外律师职业资格
	从事业务类别
	工作语言
	2013年业务数量
	2014年业务数量
	2015年业务数量
	2016年业务数量
	2017年业务数量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
